
荣昌府〔2023〕92号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

关于高升桥水库扩建工程（淹没区）

建设用地的批复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高升桥水库扩建工程（淹没区）建设用地的请示》（荣规资文〔2023〕115号）收悉，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。

二、同意你局拟定的供地方案，将位于重庆市荣昌区高升桥水库的国有建设用地125.7401公顷，按无偿划拨方式供应给重庆市荣昌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，土地用途为水域水利设施用地—水库水面用地，作为高升桥水库扩建工程（淹没区）建设用地。

三、依法划拨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属国家。

四、由你局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，核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此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31日        
　　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水利局、区弘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
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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